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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口市淮阳县
编号：D20181102001
群众反映情况：
淮阳县刘振屯乡牛营村路南田地

里，有一个机器脱花生皮加工点，灰尘较
大，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加工点位于

淮阳县刘振屯乡葛楼行政村牛营村西头

路南。在生产时，由于封闭不严造成少量
的扬尘污染。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调查情况， 淮阳县刘振屯乡政

府举一反三， 对全乡所有花生脱皮加工
点下达了停业整改通知， 并采取断电措
施。 2018年 11 月 3 日下午，调查组对该
加工点进行督察时， 未发现其擅自违规
生产。 执法人员现场对加工点业主再次
强调，要求其尽快落实整改，整改不到位
不得恢复生产。

责任追究情况：
无

二、周口市扶沟县
编号：D20181102004
群众反映情况：
扶沟县韭园镇张拐村， 村西头有个

养鸡场，离村庄近，粪便乱堆乱放，污染
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养鸡场业主

张保红，养殖蛋鸡 7000 只。 鸡场内建有
2 个沉淀池，鸡粪虽及时进行处理，仍存
在一定气味，因位置紧邻村庄，对周边居
民造成一定影响，需清养关停。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该养殖场实际情况， 调查组对

养殖户进行思想教育，正面引导，并帮助
其联系收购商处理蛋鸡， 各项工作同时
展开。目前，已对该养鸡场周边粪污进行
清理，正积极联系买主收购处理蛋鸡，确
保 60日内完成清养工作。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扶沟县韭园镇党委决定对

该村党支部书记李富宾实行诫勉谈话。
三、周口市扶沟县
编号：D20181102012
群众反映情况：
扶沟县韭园镇高庄村，村西头、村南

头各有一个养鸡场，鸡粪乱堆乱放，臭味
大，离村庄近，影响村民正常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韭园镇高庄村

村西头养鸡场，紧邻村庄，已于 2014 年
关停；村南头养鸡场户主杨百超，养殖蛋
鸡 3500 只，鸡粪存在一定气味，对周边
居民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处理整改情况：
扶沟县韭园镇政府对该养鸡场下达

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整改通知书， 要求
实行雨污分流，对堆粪场进行硬化，上盖
彩钢瓦，落实“三防”措施，保持场区内外
干净卫生。目前，该养殖场正在建设雨污
管道， 对堆粪场进行覆盖， 底部进行硬
化，将于 11 月 20日前全面完成整改。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扶沟县韭园镇纪委对大岗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杨耀雨、 村委会主任
杨连民实行诫勉谈话。

四、周口市郸城县
编号：D20181102017
群众反映情况：
郸城县王子路南段， 逸品香山小区

南 50 米， 长期堆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
圾，无人管理，气味难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案件反映的

垃圾堆位于郸城县王子路南段尽头，属
郸城县张号楼社区， 路东是逸品香山小
区，路西是丹城佳苑小区。垃圾堆范围长
约 20 米、宽 10 米，主要是建筑装修垃圾
和少量生活垃圾，为附近居民随意倾倒，
该处不是垃圾倾倒点。现场核查，垃圾堆
形成时间约 2 个月左右，垃圾干燥，无气
味难闻情况。

处理整改情况：
郸城县责成立即清理清运该垃圾

堆，社区加强卫生监督管理，小区物业落
实门前“三包”责任，杜绝此类现象发生。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郸城县高新区党工委决定

给予负有属地监管责任的张号楼社区网

格监督员徐彦飞通报批评。
五、周口市郸城县
编号：D20181102018
群众反映情况：
郸城县东风乡大赵村 S207 省道路

北，有个温泉洗浴中心，废水通过暗管排
到洗浴中心北面河沟，已有两年时间，河
沟水发白，水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被举报的温

泉洗浴中心位于郸城县东风乡大赵村

S207 省道北侧，名称郸城县东风温泉洗
浴中心，2016 年 5 月开始营业， 工商营
业执照注册号为 411625664249306，经营
范围：洗浴、游泳、住宿服务。法人代表李
秋良。 总占地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建筑
布局临路是两层砖混建筑， 一楼前面是
大厅，后面是洗浴区、二楼休息区；后面
是钢结构封闭式游泳池。 该洗浴中心使
用地下温泉水， 有水利部门办理临时取
水许可证，证号：取水豫 1406 临字[2018]
038号，有效期至 2018年 12 月 31 日。并

有节约用水办公室核定用水量， 税务部
门征缴水资源税。洗浴中心南临 S207省
道，东西两侧是一般农田，北面是一条东
西自然河沟， 洗浴废水经地埋排水管直
接排放到河沟，河沟内污水稍泛白色。

处理整改情况：
郸城县责成有关单位封堵排污口，

停止洗浴废水向河沟排放； 责令停业整
改， 建设三级沉淀池， 洗浴废水不得外
排，定期清运，用于街道洒水抑尘。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郸城县东风乡党委决定给

予负有属地监管责任的大赵行政村党支

部书记、网格长张建民党内警告处分。
六、周口市扶沟县
编号：D20181102019
群众反映情况：
扶沟县牧原公司卞岗镇第八分场，

大新镇第三分场，崔桥镇第一分场、第五
分场，白潭镇第十六、十七分场，都有养
猪场，猪场所产生的粪便、污水乱排，生
活垃圾、医疗垃圾深埋地下，部分猪场内
埋有死猪、病猪，臭味难闻。 曹李乡靳岗
李村牧原第十分场， 污水未经过处理排
到场内空地，完全渗透以后再排，反复如
此，地下水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具体情况如

下：
（一）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存栏

4300 头母猪养殖建设项目（扶沟牧原八
场）位于扶沟县汴岗镇后杨村，项目总投
资 3950 万元，占地面积 217 亩，主要建
设待配舍、怀孕舍 、哺乳舍、后备隔离，
同时建设生活区、污水处理站、沼液综合
利用等配套工程。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经河南省
环境保护厅批复 （豫环审 〔2016〕159
号）。 2017 年 1 月动工建设 ，2017 年 6
月进入试生产阶段，2017 年 9 月项目进
行验收，并于 2017 年 10 月 28 日通过项
目环境保护验收会议，取得验收意见，随
后完成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公示，
完成在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信息系统的填报工作。
该项目产生的废水采用 UASB 厌氧

发酵工艺处理后，在沼液暂存池内暂存，
在施肥季节， 通过田间管道输送至农田
实现资源化利用。根据《扶沟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年存栏 4300 头母猪养殖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批复要求，项
目需铺设管网 2900m， 项目实际铺设管
网 4900m， 实际铺设管网超过环评批复
要求。

（二）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存栏
5000 头母猪养殖项目 （扶沟牧原三场）
位于扶沟县大新镇前小庄行政村， 项目
总投资 4392 万元， 占地面积 204 亩，主
要建设怀孕舍、哺乳舍等主要养殖场舍，
同时建设生活区、污水处理站、沼液综合
利用等配套工程。 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经河南省环
保厅批复， 批复文号为： 豫环审〔2015〕
142 号。项目于 2016 年 8月 25日召开项
目竣工验收专家评审会， 并取得专家意
见，2016 年 12 月 27 日取得周口市环保
局审批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复

（周环然验〔2016〕03 号）。 本项目产生的
废水采用 UASB 厌氧发酵工艺处理后，
在沼液暂存池内暂存，在施肥季节，通过
田间管道输送至农田实现资源化利用。
根据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存栏
5000 头母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 》 及批复要求 ， 项目需铺设管网
4000m，项目实际铺设管网 4000m，实际
铺设管网长度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三）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存栏
8000 头母猪养殖项目 （扶沟牧原一场）
位于扶沟县崔桥镇毛寨村， 项目总投资
6633 万元 ，占地面积 297 亩 ，主要建设
怀孕舍、哺乳舍等主要养殖场舍，同时建
设生活区、污水处理站、沼液综合利用等
配套工程。 该项目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
取得了河南省环保厅批复 （豫环审
〔2015〕143 号）。 于 2016 年 8 月 25 日召
开项目竣工验收专家评审会， 并取得专
家意见，2016 年 12 月 27 日取得周口市
环保局审批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批

复（周环然验〔2016〕02 号）。 项目产生的
废水采用 UASB 厌氧发酵工艺处理后，
在沼液暂存池内暂存，在施肥季节，通过
田间管道输送至农田实现资源化利用。
根据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存栏
8000 头母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书 》 及批复要求 ， 项目需铺设管网
4800m，项目实际铺设管网 9500m，实际
铺设管网长度高于环评批复要求。

（四）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出栏
8.6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扶沟牧原五
场）实际位于扶沟县汴岗镇五所楼村、水
泉村，项目总投资 5506 万元，占地面积
196.8亩，主要建设保育舍、育肥舍。该项
目于 2016 年 6 月 17 日取得了河南省环
境保护厅批复 （豫环审 〔2016〕271 号 ），
2017年 10月 15日通过项目环境保护验
收会议，取得验收意见，随后完成环境保
护验收调查报告的公示， 并完成在全国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的

填报工作。 项目产生的废水采用 UASB
厌氧发酵工艺处理后， 在沼液暂存池内
暂存，在施肥季节，通过田间管道输送至
农田实现资源化利用。《扶沟牧原农牧有
限公司年出栏 8.6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及批复要求需
铺设管长网 5312m， 项目实际铺设管网
8312m， 实际铺设管网超过环评批复要
求。

（五）交办件反映的“白潭镇第十六、
十七分场”实际为扶沟牧原十八分场、十
九分场。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十八分
场年存栏 1.3 万头母猪养殖建设项目
（扶沟牧原十八分场）位于扶沟县白潭镇
东白庄，项目总投资 15541 万元，占地面
积 409.7 亩，主要建设待配舍、怀孕舍、
哺乳舍、后备隔离，同时建设生活区、污
水处理站、沼液综合利用等配套工程。该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2016 年 7
月 25 日经周口市环境保护局批复 ，批
复文号为周环审〔2016〕）124 号。 2017年
10 月 15 日通过项目环境保护验收会
议，取得验收意见，完成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在全国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填报。 本项
目产生的废水采用 UASB 厌氧发酵工艺
处理后，在沼液暂存池内暂存，在施肥季
节， 通过田间管道输送至农田实现资源
化利用。根据《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十
八分场年存栏 1.3 万头母猪养殖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批复要求，项
目需铺设管网 7000m， 项目实际铺设管
网 7474m， 实际铺设管网超过环评批复
要求。

（六）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十九分
场年出栏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设项目位
于扶沟县白潭镇后营村 ， 项目总投资
12787 万元，占地面积 455.52 亩，主要建
设保育舍、育肥舍。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书于 2016 年 7 月 14 日经河南省环
境保护厅批复 ， 批复文号为豫环审
〔2016〕）307 号 。 2016 年 7 月底动工建
设，2017 年 10 月 15 日通过项目环境保
护验收会议，取得验收意见，完成建设项
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在全国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系统填

报。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采用 UASB 厌氧
发酵工艺处理后，在沼液暂存池内暂存，
在施肥季节， 通过田间管道输送至农田
实现资源化利用。《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
司十九分场年出栏 20 万头生猪养殖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及批复要
求需铺设管长网 10800m，项目实际铺设
管网 11000m，以确保沼液还田更加科学
合理。

通过调查， 以上 6 个分场均铺设足
够管网，根据实际情况，在施肥季节对周
边农田施加底肥与追肥， 所有沼液均实
现资源化利用，未发现乱排乱放现象。同
时， 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与扶沟县潘
纪成垃圾清理服务部签订协议， 场区产
生的生活垃圾全部委托其处理， 并与周
口市青怡苑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签订

协议， 所有医疗废物定期运送至周口市
青怡苑医疗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进行处

理。未发现生活垃圾、医疗垃圾深埋地下
和部分猪场内埋有死猪、病猪等现象。

（七）反映的曹李乡靳岗李村牧原十
分场，实际为扶沟牧原十二分场，位于扶
沟县晋岗李村，年存栏 1.03 万头母猪养
殖项目 ，总投资 7850.4 万元 ，占地面积
438 亩，主要建设怀孕舍、哺乳舍等主要
养殖场舍， 同时建设生活区、 污水处理
站、沼液综合利用等配套工程。扶沟牧原
农牧有限公司年存栏 1.03 万头母猪养
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于 2016 年
3 月 28 日经河南省环保厅批复，批复文
号为豫环审〔2016〕158 号。 2017 年 2 月
17 日召开项目竣工验收专家评审会，并
取得专家意见 ，2017 年 4 月 25 日取得
周口市环保局审批的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批复（周环然验〔2017〕12 号）。 本项
目产生的废水采用 UASB 厌氧发酵工艺
处理后，在沼液暂存池内暂存，在施肥季
节， 通过田间管道输送至农田实现资源
化利用。根据《扶沟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年
存栏 1.03 万头母猪养殖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报告书》及批复要求，项目需铺设管
网 4100m，项目实际铺设管网 4100m，以
确保沼液还田更加科学合理。 牧原集团
总部沼液利用科和实验室在阶段性施肥

前对沼液进行相关指标的检测， 依据作
物所需肥量算出需施沼液量， 各区域均
由总部技术人员现场指导沼液还田利

用，严格把控还田质量，保证还田安全。
另根据 2018 年 10 月 9 日河南松筠检测
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分场的检测报告反

映，扶沟牧原十二分场地下水满足《地下
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要求。

处理整改情况：
无

责任追究情况：
无

七、周口市郸城县
编号：D20181102020
群众反映情况：
1.郸城县文化路二高斜对面水岸名

郡小区，小区后面有个沙石料厂，早上 5
点左右铲车开始工作，噪音大，影响周围
居民休息。 2.在沙石料场南有个公共卫
生间，紧邻小区，长期无人管理，臭味难
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一）被举报的沙石料场位于?北办

事处吉祥社区水岸名郡小区后， 业主胡
存良 ，2018 年 9 月在此临时堆放使用 ，
主要供应就近郸城县第二高中工程项目

建设，周边居民较多，粉尘和噪音造成环
境影响。

（二）被举报的公共卫生间是菜市场
经营业主王广红 2014 年 10 月为方便市
场内商户和顾客使用所建 （水冲式 ），
2016 年 8 月底，市场由于经营管理等因
素倒闭，同时公共卫生间也关闭使用。今
年夏季，菜市场转行为夜市小吃广场，公
共卫生间重新投入使用。进入冬季，夜市
小吃经营受季节性限制， 现该小吃广场
闲置无人，公共卫生间也无人管理，造成
周边卫生脏乱差。

处理整改情况：
郸城县责令胡存良沙石料场立行立

改，将物料在不影响居民休息时间段，立
即清理干净； 有关单位对市场的公共卫
生间打扫清理、消毒处理后封闭，以后改
作他用。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郸城县?北办事处党工委

决定给予属地监管责任的吉祥社区党支

部书记王广红通报批评。
八、周口市淮阳县
编号：D20181102027
群众反映情况：
淮阳县鲁台镇新王集村， 在村庄四

个角有 2 家养鸡场、1 家养鸭场、1 家养
猪场，村内有 1 家家庭养殖户，几家养殖
场的污水直接排到路边沟内，臭味大，水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转办件反映

的 5家家庭散养户分别是：王峰养猪户，
位于鲁台镇宁桥行政村新王集自然村村

中， 距离旁边住户仅一墙之隔， 气味较
重；王庆常养殖户，位于鲁台镇宁桥行政
村新王集自然村村西南角， 无任何污物
防治设施，存在污水直排现象；王记学养
殖户， 位于鲁台镇宁桥行政村新王集自
然村村东北角，属家庭散养户，无任何污
物防治设施；王观恩养殖户，位于鲁台镇
宁桥行政村新王集自然村村东南角，无
任何污物防治设施， 产生的鸡粪直排到
鸡舍南侧沟内；王作华养殖户，位于鲁台
镇宁桥行政村新王集自然村村西北角，
无任何污物防治设施， 污水直排至路边
沟内。

处理整改情况：
淮阳县联合工作组对上述养殖户污

染问题进行全面细致排查， 通过分析研
判， 一致认为以上 5 家散养户不具备治
理能力，无法满足治污要求。 因此，对其
依法进行关停。

截至目前， 王峰养猪户处理生猪 2
头，计划 11 月 8 日全部处理结束；王作
华养殖户的鸭由合作社收购 900 只，计
划 11 月 9日全部处理结束；王庆常养殖
户的 13 头生猪已联系好销路， 计划 11
月 9日全部处理结束；王记学养殖户、王
观恩养殖户所养的蛋鸡已联系好销路，
计划 11 月 9日全部处理结束。

责任追究情况：
无

九、周口市淮阳县
编号：D20181102028
群众反映情况：
淮阳县新站镇张庄村， 村北有个花

生脱皮加工点，噪声扰民，灰尘大，扬尘
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淮阳县新站

镇范围内两个张庄自然村， 村北均没有
花生加工点 （其中一个张庄自然村隶属
于张楼行政村， 另一个隶属于王楼行政
村）。 王楼行政村范围内没有花生加工
点， 而张楼行政村村北有一个花生加工
点，户主张体珍，该花生加工点 10 月初
已被断电停业整改，目前未营业。

处理整改情况：
淮阳县新站镇党委、镇政府已于 10

月初对达不到环保要求的花生加工点全

部采取断电措施，责令整改。 下一步，将
加大巡查监督力度，确保整改落实到位，
对整改不合格的坚决拆除。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十、周口市淮阳县
编号：X20181102001
群众反映情况：
淮阳县齐老乡齐庄窑厂利用农田挖

土造砖， 从土地部门了解到， 他造砖用
90%农田黄土，10%粉煤灰。 国家明令禁
止使用黄土造砖，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近日风特别大， 他挖的黄土及煤灰又不
盖好，刮得人睁不开眼。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该案件反映的

是淮阳县齐老牧工商发展中心， 位于齐
老乡北 （原齐老乡林场）， 法人齐学海，
该企业有环评手续， 批复文号 （周环审
【2007】204 号），属于轮窑。 现场检查时，
发现该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所建的煤矸石

物料棚没有完全封闭， 六个百分百未落
实到位， 生产的煤矸石烧结砖的确未严
格按照配比标准， 但与群众所反映的不
符 （90％的黄土和 10％的粉煤灰掺配比
例不能生产煤矸石烧结砖）。

处理整改情况：
淮阳县污染防治攻坚战办公室，对

国家电网淮阳县分公司下达了 《依法断
电执法建议函 》 （淮攻坚办 （2018）156
号），对淮阳县齐老乡政府下达了《关于
对齐老乡牧工商发展中心的执法建议

函》（淮攻坚办【2018】157号）。 淮阳县环
保局按照文件要求，联合电业局、当地政
府，对该窑厂采取了断电措施，令其停业
整改。 目前，该窑厂已完成整改。

下一步， 淮阳县相关部门将加大对
该窑厂的监管力度， 确保其在生产过程
中污染设施正常运行，达标排放。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十一、周口市淮阳县
编号：X20181102004
群众反映情况：
淮阳县安岭镇最西头， 有家窑厂为

了制砖取土，从良田挖土。 前几天风大，
又不盖好，灰尘四起。最主要的是空气污
染严重，虽然按要求安装了除硫设备，但
未见加药运转，煤硫味儿很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该窑厂全称

是淮阳县士霞建材有限公司， 位于淮阳
县安岭镇程小庙行政村新庄自然村，现
窑址在淮阳县齐老乡半截楼村高庄自然

村境内， 晾砖坯场在淮阳县安岭镇程小
庙村新庄，窑厂用电属于淮阳县齐老乡，
法人刘保萍， 环评批复号周环审【2014】
249 号， 于 2014 年开工建设，2015 年投
入运营生产。主要经营范围：新型墙体材
料（标砖）的生产及销售。目前，该窑厂正
在生产，窑体四周路面已经硬化，门口处
安装了自动冲洗装置， 安装的脱硫治污
设施运转正常，自动在线监控联网正常。
经现场对加药池检测， 加药池内试纸显
示数值为 14，加药量正常。 现场未闻到
有煤硫味，堆积的原料土已经覆盖，煤矸
石已经进棚。

处理整改情况：
下一步，淮阳县将加强监管，确保该

窑厂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十二、周口市经济开发区
编号：D20181102026
群众反映情况：
周口市经济开发区太昊路与八一大

道交叉口东南角， 粤海面馆空调室外机
装在楼顶，噪音大，油烟大，气味呛人，影
响附近居民正常休息和生活。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现场检查发现

该饭店办理有环评手续和营业执照 ，
2015 年 9 月 14 日开业 ， 经营面积约
1000 平方米，饭店内有 10 个灶头，安装
有油烟净化器，设备正常使用，有 3 台空
调外机，1 台风机。 通过调阅废气、噪声
检测报告显示， 各项指标均在正常范围
之内。虽该饭店采取相关污染防治措施，
且排放符合相关标准， 但现场检查时确
实存在空调外机噪音大、 油烟味大的现
象。

处理整改情况：
下一步， 经济开发区将对该饭店进

行跟踪管控，要求其进一步提高标准，加
强对厨房油烟味及空调噪音的管理，防
止出现废气、噪音污染问题。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十三、周口市鹿邑县
编号：D20181102005
群众反映情况：
鹿邑县杨湖口乡大王庄行政村，村

东有个养猪场，疑是猪场污水排到地下，
周围臭味大，污染地下水。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此案件为重

复举报案件，与第六批 D20181028027号
案件重复。

该养殖场属于河南合一牧业有限公

司（原河南丰谊农牧贸易有限公司、志元
牧业有限公司），2009 年 5 月开始建设，
2010年 7月投产，占地 228亩，该公司有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报告》， 配套建设的设施设备有 2000 立
方米沼气设施 1 组、400 立方米储气柜 1
座； 日处理 40 吨污水处理设施 1 套，干
湿分离机 1 台，鱼池、藕池共 3 座，面积
约 20亩。钢混处理池约 4000立方米，建
有 4 个沼液暂存池， 面积约 10000 立方
米，其中 1 个沼液暂存池面积约 2500 立
方米，已投入使用，该公司产生的废水用
于藕池、农田灌溉。该养殖场围墙外绕厂
一周挖有防护沟，总长约 1600 米、宽约
2.5 米。 目前，实地查看厂外沟渠属于干
沟状态，没有污水、粪便外排和向深井内
直排现象。 县环保局于 10 月 31 日进行
过水质监测，监测显示均不超标。

处理整改情况：
鹿邑县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加强监

管，确保河水水质质量。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十四、周口市鹿邑县
编号：D20181102002
群众反映情况：
鹿邑县试量镇西大庄行政村东临

311 公路有个养鸡场，里面埋设暗管，污
水通过暗管直排附近河里，水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不属实。该养殖场全

称是鹿邑县瑞源养殖场，业主崔庆国，位
于鹿邑县试量镇北丁楼行政村紧邻崔大

庄，占地面积 10 亩，建有鸡舍 4 栋，存栏
蛋鸡 15000羽。污染防治设施有：干湿分
离机 1 台、 储粪池 1 座、 粪便晾晒场 1

座，2016 年 10 月通过环境影响评价报
告。鸡粪经过干湿分离后用于农田施肥，
分离的废水排入储粪池（污水池）后，运
往农田用于灌溉，养殖区未发现暗管。鹿
邑县环保局对该养殖场附近河水现场提

取水样，监测结果水质不超标，水质均能
达到灌溉条件。

处理整改情况：
鹿邑县环保局将进一步加强监管，

确保河水水质质量。
责任追究情况：
无

十五、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X20181102002
群众反映情况：
商水县巴村镇张庄村， 村南头和村

北头各有 1 个在可耕地上建的猪圈 （张
连根和张国顺），该猪圈没有任何审批手
续。尤其是在夏天，整个村子都是臭气熏
天，老百姓敢怒不敢言。这种违法行为既
是非法占用可耕良田， 又对人居环境造
成严重污染。我们村这些现象非常普遍，
占可耕地建房、私自建猪圈等，张连根和
张国顺的情况相对比较典型， 请镇政府
给予核实及治理。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商水县巴村镇

张庄行政村村北养殖户张国顺，占地 0.8
亩，目前生猪存栏 4 头（2 头标猪，2 头母
猪）。巴村镇张庄行政村村南养殖户张连
根，占地 0.5 亩，目前生猪存栏 5 头（1 头
标猪，4 头猪仔）。 现场检查发现，上述两
家养殖户均未建化粪池、晾晒场、雨污未
分离。

处理整改情况：
商水县巴村镇政府督促两家养殖户

对场区粪便、尿液及杂物进行清理，限期
一个月内处理存栏生猪。同时，镇政府按
非法占地问题，对两家养殖户予以关停。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巴村镇党委决定对

张庄村党支部书记张四东、 张庄村主任
张长敏二人实行诫勉谈话。

十六、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D20181102010
群众反映情况：
1.商水县邓城镇小陈村，村周围有

七八家大型养猪场， 村内还有很多家庭
养殖户，猪粪、污水通过暗管排到村内几
个坑塘， 水发黑发臭， 饮用水有明显臭
味，影响村民身体健康。

2.贺庄后面西水泥路旁边有个废弃
的养猪场， 养猪场院内有个加工鸡肠的
作坊，污水排到旁边的沟内，地下水污染
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
（一）小陈行政村庄内外共有大小养

殖场（户）26 家，其中位于村庄内 14 家，
位于村庄外 12 家；部分养殖场（户）存在
污水直排、粪便乱堆现象。

（二）经现场核实，该加工鸡肠的小
作坊位于村西，业主陈振林，场区内蚊蝇
乱飞，气味难闻，加工产品无任何防护措
施，污水直接排到场区北头的空地，该场
没有任何手续，属“小散乱污”企业。

处理整改情况：
针对以上调查情况， 商水县调查组

责令邓城镇小陈村村外养殖场（户）对养
殖场治污设施升级改造， 重新规整储液
池和晾粪棚， 将所有污水管道全部用水
泥板密闭， 把露天的储液池和晾粪棚中
的干粪进行密闭覆盖，并定期将粪污、尿
液作为肥料使用到养殖场周边群众责任

田地里。 小陈村村内养殖户由镇政府组
织畜牧、国土、派出所等单位联合执法，
予以限期拆除， 目前已拆除屠佰领等 9
家养殖户。 由于大陈村鸡肠加工作坊无
任何手续，属“小散乱污”企业，目前已依
法对其取缔关闭。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邓城镇党委决定对

小陈行政村党支部书记曹新厂和大陈村

党支部书记郝双喜实行诫勉谈话。
十七、周口市商水县
编号：D20181102013
群众反映情况：
1.商水张庄乡城上自然村，南北大街

有个坑塘，坑塘里垃圾比较多，水脏、臭。
2.村南有个护城河。 垃圾较多，蚊虫

乱飞，气味刺鼻，污染地下水。
3.九组南头有个坑塘，里面全是污

水、粪便，水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经查，反映问题属实。商水张庄乡城

上自然村南北大街西边有一坑塘， 部分
群众将生活垃圾倾倒在坑塘边， 污染坑
塘； 村庄南边是一段护城河， 河边也有
群众倾倒生活垃圾，垃圾散发异味，招引
蚊虫； 商水张庄乡城上自然村九组南头
有个坑塘， 部分群众往里面排放生活废
水和粪便，污染坑塘。

处理整改情况：
商水县张庄乡政府组织相关人员立

即堵死排污口，清理坑内和周边垃圾。原
垃圾堆放处清理后种上庄稼。同时，增设
垃圾桶，深入开展宣传，督促周边群众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确保农村人居环境
持续改善。

责任追究情况：
经研究， 商水县张庄乡党委决定给

予城上村党支部书记杨纳新警告处分。
（下转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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